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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市监规〔2021〕4号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公布海南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

基本条件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洋浦经济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

服务局，省局各有关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工作，根据《市场监管

总局关于特种设备行政许可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年 3号)、《市

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特种设备行政许可有关事项的实施意见》

(市监特设〔2019〕32号)、《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特种

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市监特设发〔2021〕

71号）、《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TSG Z6001-2019，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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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规则》)和《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考核细则》(TSG

Z6002-2010)等规定，省市场监管局制定了《海南省特种设备作业

人员考试机构基本条件》（见附件 1，以下简称《考试机构基本

条件》），现予以公布，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做好考试机构推荐工作

（一）各市县市场监管局要按照《规则》和《考试机构基

本条件》选择并推荐考试机构。推荐的考试机构数量及考试项目

应与本地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需求相适应。

（二）申请作为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的单位，应当符

合《考试机构基本条件》的要求，并向当地市县市场监管局提交

《海南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申请表》（见附件 2，以下

简称《申请表》）。各市县市场监管局要根据申请，依据《规则》

《考试机构基本条件》，组织现场核查验收，对符合条件的单位

在《申请表》上填写推荐意见后上报省市场监管局。

二、动态管理考试机构备选库

（一）省市场监管局统筹各市县市场监管局推荐的考试机

构，形成我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备选库，向社会公布。

（二）市县市场监管局负责对入备选库考试机构的增减考试

项目、发生条件变更（含变更理论、实操考试基地、单位名称、

地址等）情况审核验收，并报省市场监管局更新调整相关信息。

对考试机构不符合条件、存在严重违法违规等问题的，市县市场

监管局应及时报省市场监管局将其移出考试机构备选库。

（三）考试机构从事被委托考试项目培训工作的，不得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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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机构备选库；已入选的，应从考试机构备选库中剔除。

三、加强考试机构监督管理

（一）各市县市场监管局应进一步加强本行政区域内特种设

备作业人员考核工作的监督管理和对考试机构的监督检查，依法

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促进考试机构认真履行职责，认真遵守

相关管理规定。

（二）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发证部门从考试机构备选库

内选择考试机构并委托考试，应及时向社会公布其委托的考试机

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和考试项目。

（三）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发证部门应按照“谁委托、谁

监管”的原则，加强对考试机构的监督管理，督促考试机构建立健

全管理制度，确保考试质量。委托的考试机构未执行《规则》《考

试机构基本条件》规定或存在严重违法违规等问题的，应当立即

中止委托协议，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进行处理，并报当

地市场监管局。

四、加强考核发证数据管理

各市县市场监管局应加强与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发证

部门协调合作，共同管理好海南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系统数据。

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发证部门应及时将考核发证（含复审）

的作业人员信息录入海南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系统，与“全国特种

设备公示信息查询平台”对接，便于公众查询。

请各市县市场监管局于 2022年 1月 26日前将推荐的考试机

构名单和《申请表》报省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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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海南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基本条件

2.海南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申请表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 12月 7日

（联系人：王家婧；联系电话：0898-66800186）

（此件主动公开）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 12月 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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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海南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基本条件

一、主体资格条件

具有法人资质，有常设的组织管理部门和固定办公场所，可

独立开展工作。

二、人员条件

（一）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人员条件

1.专职管理人员不少于 3人，具备考试机构管理能力，其中

至少有 1 人熟悉考试管理制度、具备考试信息化系统操作和日

常维护能力。

2.具有满足考试需要的考评人员，每个考试项目至少配备 2

名。考评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和本专业 5年以上工作经历。

（2）具有丰富的实践操作经验，熟悉考试程序、考试管理、

考试内容及评分要求。

（3）具有负责考评作业种类相应的作业人员资格。

（4）考评人员不得同时在其他考试机构担任考评人员。

（二）特种设备焊工考试机构人员条件

1.专职人员不少于 3名，人员技术能力与焊工考试类别、项

目相适应。

2.主任（或者副主任）、技术负责人、焊接操作技能教师（不

少于 2名）应为本单位正式人员，从事焊接工作 5年以上；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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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副主任）、技术负责人还应具备工程师职称。

3.金属类焊工考试机构还应有射线检测Ⅱ级资格人员 2名；

承担堆焊项目考试的，应有表面检测Ⅱ级资格人员 1名。

三、设备设施条件

（一）信息化设备

1.具有网上报名申请、网上公布考试相关信息、对接政府部

门相关系统平台等条件。

2.理论和实操考试现场应当配备信息化人证对比系统、考试

过程视频监控系统，并且能够留存考试影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 3

年)；必要时应在考试机位设置自动视频抓拍系统。

（二）理论知识考试

1.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理论考试采用“机考化”，应

有独立的理论考试场所及考试系统，能满足所承担考试项目的需

要，具有考试机位（终端）20 台以上。

2.特种设备焊工考试机构：应有独立的理论考试机房，具有

考试机位（终端）5台以上。

（三）实际操作考试

1.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设立现场考试基地及考点，

具备满足相应考试大纲要求的场所、设备设施和能力，具体要求

详见附表 1。

2.特种设备焊工考试机构：具有与焊工考试类别、项目相适

应的焊工考试用设备、设施，具体要求详见附表 2。

四、考试场所条件

（一）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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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满足考试要求的相对固定考试场所，场所租赁的需签订

租赁合同。

2.考试场所环境良好且安全可靠、交通便捷，其面积应满

足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考试的要求。

3.理论知识及实际操作考试、待考区域应相对独立且互不干

扰，满足考试环境要求。

（二）特种设备焊工考试机构

1.有满足焊工焊接操作技能考试的固定场所。

2.金属类焊工应具备考试工位 10个，包括焊条电弧焊、气体

保护焊、气焊 3种焊接方法；非金属类（PE）焊工应具备考试工

位 5个，包括热熔对接法与电熔连接法。

五、管理方面条件

（一）建立考试管理制度并有效实施，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考

场纪律、监考考评人员守则、保密制度、考试管理、试卷与阅卷

管理、档案管理、应急预案、题库管理等。

（二）建立考生咨询查询渠道，确保考生方便及时咨询查询

到考试时间、地点、成绩等信息。

（三）建立与发证部门沟通衔接机制，确保考试成绩等信息

及时传递到位。

（四）建立考试工作质量提升机制，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原则，严格执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TSG Z6001）、

《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考核细则》（TSG Z6002）关于考试机

构的职责和要求，不从事委托考试项目的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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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实际操作考试条件专项

要求

2.特种设备焊工考试机构实际操作考试条件专项要求



附表 1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实际操作考试条件专项要求

种类 项目 设备设施 场地要求
设备设施

租赁要求

锅炉

作业

工业锅炉司炉 G1

至少 1台工业锅炉模拟机（炉型：有机热载体锅炉、

燃煤锅炉、油（气）锅炉、承压热水锅炉，选择其

中任一炉型即可）。

不可租赁

电站锅炉司炉 G2

至少 1 台电站锅炉仿真机及 3 台模型，覆盖 75t/h

高压自然循环燃气锅炉、130t/h次高压循环流化床

锅炉、1025t/h亚临界控制循环燃煤锅炉。

可以租赁

锅炉水处理 G3

具备 PH值、电导率、磷酸盐、亚硫酸盐、油浊度、

铜、铁、钠、二氧化硅、联氨、水质碱度、硬度、

氯离子、溶解氧、固溶物等有关水质指标测定的仪

器设备和有关试剂、标准溶液等。

不可租赁

压力容器

作业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操 R1 至少 1套快开门式压力容器模拟机或实物。 不可租赁

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 R2 至少 1套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模拟机或实物。 不可租赁

氧舱维护保养 R3 至少 1套氧舱模拟机或实物。 可以租赁

气瓶

作业
气瓶充装 P

至少 1 组气瓶充装模拟机组，覆盖无缝气瓶、焊接

气瓶、特种气瓶（内装填料气瓶、纤维缠绕气瓶、

低温绝热气瓶）。

不可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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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

作业
电梯修理 T

曳引驱动电梯至少 2 台（有机房电梯、无机房电梯

至少各 1台实物以上），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

至少 1 台实物，配电梯实操考试专用井道、内部机

械构造直接可见。

可以租赁

起重机

作业

起重机指挥 Q1

配备吊具、索具、安全标志（包括禁止标志、警告

标志、指令标志、提示标志），指挥用品（指挥旗、

指挥哨、小功率对讲机等）。

可以租赁

起重机司机 Q2

至少 1 台起重机（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塔式

起重机、流动式起重机、门座式起重机、升降机、

缆索式起重机任一品种即可，但必须带有驾驶室）。

可以租赁

客运索道

作业

客运索道修理 S1
至少 1条客运架空索道及 1台客运缆车。 可以租赁

客运索道司机 S2

大型游乐

设施作业

大型游乐设施修理 Y1 滑行和旋转类、游乐车辆和无动力类及水上游乐设

施，每类需 1台套设备。
可以租赁

大型游乐设施操作 Y2

场(厂)内

专用机动

车辆作业

叉车司机 N1

至少配备 1辆额定起重量不小于 2t、带离合器的机

械传动的内燃平衡重式叉车，货叉长度限定为

1.0m-1.3m。

场地考试要求：考试场地不小

于 400m
2
；地面平坦、相对封

闭；桩位、标线规范、清晰；

应有足够的堆垛净空高度。按

照《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作业人员考试大纲》要求执

行，符合叉车司机实际操作技

可 以 租

赁，但场

地需满足

《场（厂）

内专用机

动车辆作

业人员考

观光车和观光列车 N2
至少配备 1 辆 10 座以上（含 10 座）的，带离合器

的机械传动的观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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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mb1.2条款。（仅限 N1）

场内道路考试要求：地面平

坦、相对封闭；桩位和交通安

全标志、标线规范、清晰；弯

道、坡度、交通标志标线、停

车库要满足《场（厂）内专用

机动车辆作业人员考试大纲》

要求执行，符合叉车司机实际

操作技能 mb1.3，观光车和观

光列车司机实际操作技能

mc1.2条款。（N1、N2）

试大纲》

要求。

安全附件

维修作业
安全阀校验 F

应有安全阀在线校验设备 1套、

离线校验设备 1套。
不可租赁

备注：设施设备租赁应签订合同，满足表中要求且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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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特种设备焊工实际操作考试机构条件专项要求
种类 项目 设备、设施 场地要求

设备设施

租赁要求

特种设备

焊工作业

金属类焊工

焊接设备: 应配备与承担考试项目相应焊接方法的焊接设备，其附属仪表

应经检定，并在检定合格有效期内；应配备满足考试需要的焊材烘干设备。

加工设备: 应配备满足考试和结果评定需要的试件和试样加工设备（至少

包括车、刨、钻、锯）等。

工装夹具: 应配备满足考试需要的工装夹具（如固定试件位置、焊缝背面

气体保护、防止薄板变形工装等）。

焊缝外观测量器具: 应配备满足结果评定需要的焊缝检验尺、放大镜等。

检测设备设施: 应配备满足结果评定需要的射线透照设备、检验设备和测

量工具，并在检定（校准）合格有效期内。

金检试验设备及设施: 应配备满足结果评定需要的弯曲试验装置等，需检

定的设备应经检定，并在检定合格有效期内。

不可租赁

非金属类

（PE）焊工

焊接设备: 应配备与承担考试项目相应焊接方法的焊接设备，其附属仪表

应经检定，并在检定合格有效期内。

加工设备: 应配备满足考试和结果评定需要的试件和试样加工设备。

辅助工具: 应配备满足考试需要的辅助工具（如校圆器、辊轮支架、平板

刮刀、固定夹具等）。

试验设备: 应配备满足结果评定需要的挤压剥离、拉伸剥离、撕裂剥离等

试验装置。

不可租赁

备注：设备设施租赁应签订合同，满足表中要求且完好。



附件 2

海南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申请表

考试机构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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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单位类型 □企业 □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

机构证书名称 机构代码/证书编号

负责人 负责人电话/传真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传真

网址 电子邮箱

考试的作业种类与项目

序

号
作业种类 作业项目 项目代号



人员条件一览表

姓名 身份证号 学历 职称
职务或岗

位

专业工

作年限

专职/兼

职

考评

作业

项目

兼职人员所在单位

人员情况说明：

本表中的“职务或岗位”指管理、监考或考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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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设施条件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自 有 / 租

赁
适用作业项目代号

设备其他情况说

明

办公室面积 其他情况说明：

档案室面积

理论考场面积

实操考试场地面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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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申请机构管理制度及相关文件编制情况：

已制订的管理制度和相关文件名称：

现有相关的法规、标准、技术规范名称：

其他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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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机构声明及承诺

我声明本单位的成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规定，目前没有对办

理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具有影响的法律诉讼等司法纠纷或者正在接

受有关司法限制与处罚。申报材料真实有效，现按照规定申请成为特种设

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并接受审查。同意按照有关规定，接受特种设备作

业人员考试发证部门的考试委托，并严格执行有关考试和管理的规定，对

考试工作质量负责，对违反相关考试要求及规定的，接受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发证部门的处理意见。

考试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名） 职务或职称：

单位公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市县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审核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2份，一份报省市场监管局，一份市县市场监管局存档。


